附表1

防治死亡人员和服刑人员违规领待任务清单

	事项
	责任主体
	工作内容

	信息

申报
	用人单位
	明确专人负责常态化开展“两类人员”排查，建立“两类人员”台账，自本单位职工（含退休人员）发生死亡或服刑情况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向属地社保经办机构报送《“两类人员”信息申报表》，及时办理中止参保或停发待遇申报业务。

	
	村（社区）
	协助人社部门开展“两类人员”排查，建立“两类人员”台账，自本辖区人员发生死亡或服刑情况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向属地社保经办机构报送《“两类人员”信息申报表》。

	数据共享
	市中级

人民法院
	汇总上月全市生效的刑事判决书信息，每月5日前向市数据局推送《服刑人员信息表》。

	
	市民政局
	汇总上月全市火化登记人员信息，每月5日前向市数据局推送《火化人员信息推送表》。

	
	市卫健委
	汇总上月全市死亡医学证明信息，每月5日前向市数据局推送《死亡人员信息表》。

	
	市数据局
	及时接收法院、民政、卫健等部门推送信息，每月8日前向市人社局推送“两类人员”信息。

	数据核查
	市人社局
	及时接收市数据局推送的“两类人员”信息，经比对去重、分类标识后，每月10日前将信息逐级分发至社保经办机构核实，按要求办理中止参保或停发待遇业务。

	基金追缴
	人社部门
	统筹做好辖区违规领取的社保待遇追缴工作，按要求制作、送达基金追缴文书，加强台账管理和协调调度，确保应追尽追。

	
	用人单位、

乡镇（街道）
	有用人单位的，由用人单位根据人社部门基金追缴文书开展追缴工作。无用人单位的，由乡镇（街道）协助社保经办机构开展追缴工作。

	
	法院、

征信部门
	法院支持人社部门通过行政非诉方式开展基金追缴，征信部门依法将拒不退还违规领取的社保待遇的人员纳入失信惩戒名单。

	责任追究
	人社、纪检监察、公安
	人社部门将有关问题线索移送同级纪检监察或公安机关，纪检监察和公安机关依法依职责对有关问题线索进行处置。

	部门协同
	各职能部门
	人社部门视情组织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工作会商，推动《任务清单》落地见效。




